陕州区司法局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据

	1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年度考核。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8)》第四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8)》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上年度执业情况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情况的个人总结；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8)》第四十一条第三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8)》第四十一条第二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执业表现年度考核意见；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8)》第四十条第一款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年度考核。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8)》第四十条第二款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年度考核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确定。

	2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每年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考核。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三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三十条第一项    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上年度本所工作总结报告和本年度工作计划；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三十条第三项    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三）《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副本；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三十条第二项    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上年度本所财务报表；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三十条第四项    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年度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每年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考核。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考核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制定。

	3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一）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七）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三）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情况；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二）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五）监督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八）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六）受理对律师事务所的举报和投诉；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四）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申请注销的情况；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第六十四条第二款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对发现、查实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师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4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五十条第一款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一）检查、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三）监督律师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二）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五）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四）掌握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五十条第二款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查实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应当对其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